
　　诈骗、敲诈勒索、寻衅滋事……破坏
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影响恶劣。记者从
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了解到，广
西 4 家区县人民法院近日宣判涉黑涉恶
案， 83 名被告人分别领刑，最高被判有
期徒刑 25 年。

控制客运交通运输 

从中攫取巨额利润

　　近日，钦州市钦北区人民法院采用远
程视频与现场开庭同时进行的方式，对被
告人黎成军等16人涉黑案进行了一审
宣判。
　　2014年初，黎成军与陈彦名、张明、
陈波、张昇平与张宏光(另案处理)等人谋
划采取强迫手段，合股收购灵山县部分客
运线路专线客车的大额股权并成立专线车
队，以达到控制灵山县客运交通运输业
务，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的目的。陈彦
名、张明、陈波、张昇平、张宏光开始纠
集其他社会闲散人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
逐步形成了以黎成军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
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通过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
意伤害、寻衅滋事、伪造企事业单位印
章、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攫取了巨
额的经济利益，并利用获取的经济利益支
持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及投资发展其他行业
获取利益，增强该组织的经济实力。
　　该组织通过长期实施违法犯罪活动，
称霸一方，对灵山县交通运输客运专线形
成非法控制及垄断，给行业从业人员及当
地人民群众形成极强的心理威慑，扰乱了
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恶劣的社会影
响，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秩序和社会生活
秩序。此外，该组织为逃避打击、寻求非
法保护和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
员行贿。
　　法院根据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及其悔罪表现，
判处黎成军有期徒刑25年，剥夺政治权利
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其余被
告人则分别判处有期徒刑20年至拘役5个
月不等的刑罚，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
罚金，追缴违法所得上缴国库，责令退赔
违法所得返还被害人。

多次纠集实施犯罪 

欺压百姓扰乱秩序

　　日前，百色市那坡县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一起恶势力组织犯罪案件，对该恶势力
组织实施的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妨
害公务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作出一审判
决，对16名恶势力组织成员判处有期徒刑
3年2个月至9年8个月不等刑罚。
　　该组织成员自2009年至2014年经常
纠集在一起，在平果市范围内以暴力、威
胁或其他手段，多次实施故意伤害、寻衅
滋事、妨害公务、非法侵入住宅的犯罪行
为，欺压百姓，扰乱社会生活秩序，形成
了以黄某某等3人为首要分子，闭某某等5
人为重要成员，李某某等8人为一般成员
的恶势力犯罪集团，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
影响。

牟取非法经济利益 

15年犯罪数十起

　　日前，来宾市兴宾区人民法院依法对

刘某、秦某等22人犯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法院以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诈骗罪、敲诈勒索罪、寻衅滋事罪、催收
非法债务罪、强迫交易罪、洗钱罪、虚假
诉讼罪、诬告陷害罪、非法拘禁罪、故意
毁坏财物罪，数罪并罚，判处刘某有期徒
刑2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剥夺政
治权利5年。其余21名被告人分别以犯参
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等罪名判处
有期徒刑15年至1年不等的刑期，并处罚
金。对刘某组织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
国库。
　　2007年开始，以刘某为首的团体为了
牟取非法经济利益纠集在一起，逐渐形成
人数众多、结构稳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
该组织以刘某为组织者、领导者，以秦某
为骨干成员，以王某、陈某等人为积极参
加者，层级和职责分工明确，以企业化方
式进行管理，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以暴
力、软暴力等手段有组织地实施了诈骗、
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一系列“套路贷”
犯罪70起、违法活动3起，组织成员还单
独实施了1起犯罪。刘某组织通过虚增借
贷金额、肆意制造违约、隐匿还款证据、
提起虚假诉讼等“套路”或方式，诈骗、
侵占多名被害人钱款、公司、房产等资
产，牟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在桂林市区
称霸一方，致使多名被害人遭受巨大经济
损失。
　　该组织长时间通过恐吓、威胁、跟
踪、侵入住宅、殴打的方式进行追债活
动，滋扰被害人家庭、小区、单位，使群
众担惊受怕，严重破坏当地社会治安秩
序。该组织非法放贷金额达上亿元，涉案
被害人100多名，制造大量虚假诉讼，导
致司法资源浪费，在桂林市区域以及桂林
市贷款领域内形成重大影响，严重破坏了
当地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影响恶劣。

涉恶势力犯罪集团 

数罪并罚被判刑

　　日前，崇左市龙州县人民法院对农金
杰、潘凡中等29人涉嫌抢劫罪、盗窃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寻衅滋事罪一
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
　　2021年9月至2022年2月期间，农金
杰、潘凡中等29名被告人为牟取经济利
益，以聚众堵截、打砸车辆，喷辣椒水，
用甩棍殴打，用砍刀追砍等暴力、胁迫手
段对“跑分”的“操作手”进行“黑吃
黑”，劫夺财物，构成抢劫罪。丁权、农
艺、黄争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
他人财物，构成盗窃罪。梁杰盛、玉荣华
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
支付结算帮助，情节严重，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黄家威随意殴打他人，
致一人轻伤一级、一人轻微伤，情节恶
劣，构成寻衅滋事罪。
　　根据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
节及社会危害程度，并结合其认罪态度、
悔罪表现等量刑情节，法院判处农金杰、
潘凡中犯抢劫罪、盗窃罪，数罪并罚，皆
判处其二人有期徒刑15年，分别并处罚金
人民币10 . 5万元和8 . 5万元。该涉恶势力
犯罪集团成员的其他27人分别因抢劫罪、
盗窃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寻衅
滋事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至3
年3个月不等，并处4万元至4000元不等
的罚金。对扣押的犯罪工具予以没收，上
缴国库。

　　据《南宁晚报》  

广西多起涉黑涉恶案近日宣判

为非作歹欺压百姓 83人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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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倾覆5人落水

海警出动及时施救

　　本报讯 据《南国今报》报道，2022年12月
31 日上午，防城港市白须公礁附近海域北风 4-
5 级，海面浪高约 2 米，一艘渔船被海浪掀翻，
船上5名垂钓者落水。防城港海警局执法员接到
求助后抵达现场海域，成功将5人救起。
　　救援执法员介绍，当天 8 时 20 分接到求
助后，该局立即启动海上搜救应急预案，指派
摩托艇火速前往事发海域进行救援，并通过电
台提醒过往货轮注意避让遇险渔船。
　　8时55分，海警执法员抵达现场海域，
发现5名遇险群众在被掀翻的渔船船底上等
待救援。但由于海面风浪较大，渔船摇
摆不定，几次尝试平行靠泊均以失败
告终。
　　为确保遇险群众安全，指挥员
根据现场情况紧急调整救援预
案，决定采取尾靠的方式接近遇
险渔船。在两船浮动平行瞬
间，执法员实施跳帮救援，成
功将被困的5人安全转移至执
法艇。
　　据遇险船主张先生介
绍，当天凌晨5时许，他与4
个朋友一同从东兴市竹山码
头出发前往防城港市白须公
礁附近海域钓鱼。当时风浪
比较大，但他认为自己渔
船较大，这点风浪不会有
危险。到达事发海域后，
渔船突然被巨大涌浪掀
翻，几人费尽力气爬上船
底，幸好手机有防水措
施，才得以报警求助。
获救后，由于风浪太
大 ， 打 捞 渔 船 成 本
高 ， 张 先 生 决 定
弃船。
　　防城港海警局
提醒，出海钓鱼需
谨慎，务必在港湾
内安全海域垂钓，
穿戴好救生装备，
确保安全，如遇突
发险情，请及时拨
打95110报警。

  海警救援遇险人员。


